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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一年后返聘至原单位
争议：同是部门经理，年终奖咋少了

退休一年后，单位向傅先生发来返聘意
向书，岗位还是其退休前的部门经理一职。
认为自己的能力受到肯定，又能发挥余热，傅
先生没多想便接受了返聘，再次走上管理岗
位。在此后的工作中，傅先生焕发了事业上
的“第二春”。可是年底，领到“年终奖”时，傅
先生的心情跌到了谷底——“为什么我的‘年
终奖’比其他部门经理少了7000元？”领导表
示，傅先生是返聘人员，和其他在职人员考评
标准不同，按照劳动合同，在职部门经理年终
奖起点是7000元每人，并因业绩浮动。按照
公司年终奖《发放方案》，傅先生这种返聘性
质的部门主管奖金是5000元。

不满领导的解释，傅先生将公司诉至法
院，要求同工同酬，补发自己和同级别主管的
年终奖差额。

庭审中，傅先生出示自己的银行流水和
案外人赵先生的银行账单。傅先生称，赵先
生和自己同级别，其年终奖为1.2万元，而自
己只有5000元，提出公司“区别对待”，显然
对自己的劳动付出不公平。

公司代理人提交了年终奖《发放方案》，
证明赵先生的银行流水是与公司达成劳动合
同法律关系的主管，符合考核奖主管7000元
每人的发放要求。但傅先生属于退休返聘员
工，根据《发放方案》仅向其发放年终奖5000
元，不在考核奖的发放范围之内，且双方《劳
务协议书》中并未约定年终奖发放事宜等内
容，所以不应发放差额奖金。

庭审中，双方均确认《劳务协议书》未约
定发放年终奖，但傅先生坚持公司在发放年
终奖前并未通知其《发放方案》，所以公司应
当按照公平原则，补发自己7000元。

最终，法院驳回傅先生的诉讼请求。

法官提醒
协议中应明确薪酬构成及发放方式

“退休老年人返聘或者再就业，最重要的
是要认识到一点：和单位不再属于劳动合同
法律关系。”法官介绍，依据劳动合同法规定：
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是劳动合
同终止原因之一。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有关
司法解释规定：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
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者领取退休金的人员

发生用工争议而提起诉讼的，法院应当按劳
务关系处理。

可见，“银发族”再就业要依照民法典合
同编相关规定处理。

法官提醒老年人，双方达成的劳务合同
内容是双方履行提供劳务与接受劳务的基
础。因退休返聘老年人已达到退休年龄，已
经享受退休各项福利待遇。因此，退休返聘
人员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更多反映出单位承担
给付该劳务的对价，此时的工资构成主要依
据双方约定为准。所以，在签署劳务协议前
应当对工资构成、工资支付方式、工资计算标
准、额外收入等内容逐一明确。

“退而不休”又找了一份工作
争议：工作中摔骨折，能享受工伤吗

“呀！”整理货架时，李先生一个不留神从
梯子上摔下来，他本能地用手撑地，结果受
伤，送医后被诊断为左手骨折。这对于裁缝
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伤。他要求单位赔偿自
己，但是单位说，李先生的关系挂在劳务派遣
公司，赔偿的话，要找劳务公司。然而，劳务
公司负责人表示，不清楚李先生的受伤原因，
不同意赔偿。

李先生把两家公司一起诉至法院。
原来，李先生退休后，便找到被告之一的

劳务公司，希望对方帮自己找工作，随后，他
被派遣到被告某家具公司负责裁剪，“我是个
裁缝，已经65岁了，这次受伤后，以后可能就
没法干活了”。

法院审理认为，综合在案证据、证人证言
与李先生陈述，符合日常经验法则推定事实，
能够确认李先生是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

由于被告劳务公司没有劳务派遣资质，
其也没有证据证明对劳务人员进行过安全培
训以及必要的管理及安全保障，存在一定的
过错；李先生作为成年人，在工作中缺少自我
保护的安全意识、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具有
一定的过错，在工作过程中致自身受伤，理应
自担部分责任。据此，法院确定李先生应自
担30%的责任，劳务公司负担70%的责任。
李先生要求家具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
据，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说法
退休再就业一般不享受工伤待遇

法官表示，退休再就业的
“银发族”在提供劳务过程中造
成自身损害，一般情况下不能
享受工伤待遇，但是，可按照民
法典侵权责任编相关规定予以
处理。

法官介绍，民法典规定：个
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
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
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
责任。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
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

大过失的提供劳务一方追偿。提供劳务一方
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
担相应的责任。提供劳务期间，因第三人的
行为造成提供劳务一方损害的，提供劳务一
方有权请求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也有权请
求接受劳务一方给予补偿。接受劳务一方补
偿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由此可见，民法典将损害情形分为两
类。”法官分析，首先，老年人在执行工作任务
中因劳务遭受损害，该种情况根据当事人与
单位之间过错确定损害责任范围；另外，老年
人在执行工作任务过程中因第三人行为造成
损害，该种情况则应由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
同时单位也有给付补偿的义务，单位在承担
补偿责任后可向第三人追偿。除此之外，还
可能因为意外事件等情况造成退休老年人损
害，若单位提供相应保险，可将该风险转嫁给
保险公司。

“重出江湖”签了两年协议
争议：起诉讨要欠薪，无带薪假工资

2020年9月30日，孙女士退休后与一家
公司达成《劳动协议书》。双方约定：公司聘
用孙女士担任工程管理资料员，协议期限两
年，孙女士提供劳务的方式为全职，工资为每
月一万元。该协议中未约定加班工资、带薪
年假、餐补、全勤奖、报销款、资料证件费及违
约费等事项。

聘用期满，因工资仅发放至2021年8月，
孙女士起诉到法院，要求单位支付欠付工资、
加班工资、带薪年假工资等费用。

公司同意支付欠付工资，不同意支付加
班工资、带薪年假工资等费用。

庭审中，孙女士主张曾口头约定过加班
费、带薪年假工资事宜，但未提供相应证据。

法院审理认为，关于孙女士主张加班工
资、带薪年假工资的诉讼请求，双方劳务合同
对上述款项均未进行约定，孙女士虽陈述双
方有过口头约定，但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因
此，法院对孙女士的陈述不予采纳。最终，法
院判决公司支付欠付工资，驳回孙女士的其
他诉讼请求。

法官建议
内部规章可赋予返聘人员带薪假

法官介绍，退休返聘人员既不属于劳动
法意义上的劳动者，也不属于公务员，所以退
休返聘人员无法享受法定带薪年休假。

法官认为，老年人退休后，一般情况下，
身体条件已不适于长期持续提供高强度的劳
动工作，因此，“银发族”与单位达成劳务关系
时应对休息时间作出约定，单位也应考虑老
年人的实际情况合理安排劳务工作。同时，
法官建议，单位可以通过内部规章制度赋予
退休返聘职工一定的带薪假日，以弥补退休
返聘职工与普通职工在这方面的差别。

据《北京晚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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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老龄化形势加剧，很多低龄老年人选择返聘或者
再就业，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

不少老人以为退休后再就业和之前工作没什么不同，
直到发生劳资等纠纷才意识到存在认知误区。

那么，“银发族”再就业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针对老
年人最关心的薪酬、工伤、休假三方面问题，办案法官结合

具体案例进行了详细解答。

湘潭市雨湖区昭潭街道砂子岭社区，老年学校学员在形体课上练习。新华社发


